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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关于印发2008年度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财务指标标

准值的通知 

 
(财办金[2009]102号) 

    

  各中央管理金融企业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

局： 

  为了规范开展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（以下简称金融企业）绩效评价工作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

印发<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金[2009]3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金融类

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金[2009]27号）等文件规定，依托金融企业报送的

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资料，我部分行业计算了各绩效评价财务指标的标准值（详见附件一、附件二、附件

三、附件四），以及各行业资本利润率增长率、人均资产总额的实际值（详见附件五），现予公布。请

省级财政部门按规定确定地方金融企业的绩效评价得分，反馈金融企业，并于2009年11月30日前，将本

地区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结果及汇总分析报送财政部。 

  附件：1、银行类金融企业绩效评价财务指标标准值 

  2、保险类金融企业绩效评价财务指标标准值 

  3、证券类金融企业绩效评价财务指标标准值 

  4、金融类企业绩效评价财务指标标准值 

  5、各行业人均资产总额和资本利润率增长率实际值 

  财政部 

 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

关于我们 | 联系我们 | 广告报价 | 诚 聘 | 法律公告 | 建网须知 | 宣传先进 | 档案数字化 | 本网公告 | 

软件著作权 | 总编辑 

京ICP证080276号 |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(0108276) |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(1012006040)  

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，未经协议授权，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

Copyright © 2002-2010 by ChinaCourt.org All rights reserved.

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


